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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沒  收 

體系表 1 

 
 

1 參考林鈺雄，新刑法總則，元照，2021年8月，九版一刷，頁715-727。 
2 若本身是構成要件的必要之犯罪客體，例如不安全駕駛罪的汽車、運送毒品罪
的毒品，因為非屬促進犯罪之犯罪工具或犯罪產物，因此需要其他條文（例如

違禁物沒收）沒收，學說稱之為「關聯客體」；而若是構成要件之物，但本身

亦促進了犯罪，例如加重竊盜罪的凶器，本身亦作為促進竊盜罪的犯罪工具，

因此不屬於關聯客體，得依犯罪工具沒收之。 

一、具有刑事不法行為（TB＋R）

犯
罪
物
沒
收
審
查 

違禁物§38Ⅰ

四、法律效果

二、沒收標的：何種犯罪物？ 犯罪產物、犯罪工具、
犯罪客體2§38Ⅱ、Ⅲ 

追徵條款§38Ⅳ

三、沒收主體：犯罪物屬何人所有？

義務沒收§38Ⅰ；刑分或附屬刑法條文

裁量沒收、追徵§38Ⅱ、Ⅲ、Ⅳ

過苛條款§38-2Ⅱ

犯罪行為人§38Ⅱ

第三人：取得型與提供型§38Ⅲ 

判斷時點：以裁判時為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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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益文教機構館長甲於民國（下同）104年6月19日代表我國

接受外國贈送名家畫作一幅，價值新臺幣（下同）300萬元，惟甲並

未依規定交該單位之專責人員予以典藏，而於二天後私自將該畫帶

回家，於同年6月28日以250萬元賣給不知情人士A，隨後將其中50

萬元送給其不知情的情婦B，另200萬元存於銀行（一年獲取利息3萬

元）；甲於105年7月1日又代表我國接受外國贈送名家畫作一幅，價

值400萬元，其再度如法炮製，於同年7月4日以300萬元賣給不知情

人士C，隨後以該款項購買名車一部，送給其不知情的兒子D。甲之

原則沒收，例外過苛調節

發還排除沒收§38-1Ⅴ五、排除審查

六、法律效果

四、利得範圍？ 
間接利得 

利益或孳息（利息）

替代品

替代價額之追徵

直接利得 

履行型×（善意第
三人之正常交易）

相對總額原則，扣除合法交易之成本 

直接利得交換或交易而來的
替代品 

直接或間接利得無法直接沒收，
以相當於利得的替代價額追徵 

利得沒收

一、具有刑事不法行為 

利
得
沒
收
審
查 

二、因犯罪而有利得

三、何人利得？ 

犯罪行為人§38-1Ⅰ

第三人§38-1Ⅱ

代理型：

挪移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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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犯行於105年7月6日經人舉發（以上金流證明均已明確）。問：

前揭各金錢財物應如何適用刑法規定予以沒收？（25分） 

 （105高考三級一般行政第3題） 

爭點整理 
       

105年7月6日經人舉發  §2Ⅱ沒收適用裁判時法律 
甲於104年6月19日將300萬元畫帶回

家，並於104年6月28日售出250萬元

於不知情之A 

 公益侵占，A不知情且付相
當對價是為履行型，非沒收

之主體 
250萬元為間接利得（其變
得之物） 

甲將50萬給不知情的情婦B  B無償取得，是為挪移型，
得沒收 

甲將200萬存於銀行，一年換得3萬利

息 

 3萬利息為間接利得 

甲於105年7月1日收400萬元畫，並於

105年7月4日售出300萬於不知情C 

 公益侵占，C為履行型 
300萬元為間接利得 

甲以300萬元買車送給不知情的兒子

D 

 D無償取得，為挪移型。 
車子亦為間接利得 

  

擬 答    
【本題共705字】 

    

(一) 依照刑法（下同）第2條第2項，沒收之規定適用於裁判時之法律，而

甲雖於新法施行前犯罪，但在105年7月1日新法施行後始被舉發，因

此仍適用沒收新制，先以敘明。 

(二) 甲於104年6月19日侵占300萬元畫作的行為，法院得向甲沒收200萬

爭點審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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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與3萬元利息，追徵50萬元；向B沒收50萬元。 

1. 甲利用自己的公益身分持有該300萬元畫作而故意侵占之，成立第

336條第1項構成要件且具違法性，故具有刑事不法行為。 

2. 在甲犯罪後，甲獲得300萬元畫作。 

3. 沒收主體：甲為犯罪行為人，得依第38條之1第1項沒收；B無償獲

得50萬元，是為挪移型第三人，得依第38條之1第2項第2款為沒收主

體；A不知犯罪行為且依相當對價獲得該畫，為履行型第三人，非

為沒收主體，不得沒收。 

4. 沒收範圍：甲獲得之200萬元與3萬元利息，依第38條之1第4項為其

變得之物與孳息，為沒收範圍；甲在出賣畫作時，以250萬元出賣，

其中50萬元的交易差額，亦應一併宣告沒收，屬於替代價額之追徵

（110年台上字5316號判決參照）；B獲得之50萬元亦為其變得之

物，為沒收範圍。 

5. 綜上，法院應向甲宣告沒收200萬元與3萬元利息，追徵50萬元；向

B沒收50萬元。 

(三) 甲於105年7月1日侵占400萬元畫作的行為，法院得向甲追徵100萬

元，向D沒收該車。 

1. 甲利用自己的公益身分持有該400萬元畫作而故意侵占之，成立第

336條第1項構成要件且具違法性，故具有刑事不法行為。 

2. 在甲犯罪後，甲獲得了400萬元的畫作。 

3. 沒收主體：C不知犯罪行為且依相當對價獲得該畫，為履行型第三

人，非沒收主體；D雖不知情，但無償獲得該車，是為挪移型第三

人，依第38條之1第2項第2款為沒收主體。 

4. 沒收範圍：甲以300萬元出賣其畫作，該100萬元的交易差額，亦應


